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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乘玥：U340107117号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
作废。

★赵昊然：P341055360号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
作废。

（第3378期）

双色球第2024077期：中出一等奖5注 筹集公益金约1.32亿元

7月7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4077期开

奖，本期双色球开奖号码为：01、04、06、14、17、22，蓝球号码：

08。

一等奖中出5注，单注奖金为755万余元,中奖情况：内

蒙古1注，浙江1注，重庆1注，广东1注，宁夏1注。二等奖中

出92注，单注奖金为17万余元。六等奖中出1603万余注。

本期销量3.69亿余元，筹集公益金1.32亿余元。下期一

等奖奖池累计金额23.82亿余元。

（来源：中国福彩网）

彩种 期数 日期 开奖号码

福彩3D 2024179期 2024-07-07 0 0 5
双色球 2024077期 2024-07-07 01 04 06 14 17 22 +08
七乐彩 2024077期 2024-07-05 03 10 11 13 20 22 29 19
15选5 2024179期 2024-07-07 05 06 07 14 15
东方6+1 2024077期 2024-07-06 5 3 5 1 8 3 龙
快乐8 2024179期 2024-07-07 01 02 06 14 15 16 17 22 25 35

47 49 51 54 57 58 60 62 67 80

彩票
开奖公告

经东至县人民政府批准,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原东至县第三中学教学区及生活区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本次出让以现状净地条件为准，宗地规划按规划设计条件和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公开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4年7月8日至2024年7月29日（法定工作日）

到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股领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4年7月8日至2024年7月29日（法定工作日）到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股提交

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进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7月29日16：30（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2024年7月29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
六、拍卖出让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4年7月30日9：30开始进行。
地点：东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开标二室。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出让活动不接受电话、传真、邮寄及电子邮件等形式的竞买申请和报价。
八、联系电话：0566-7028619 联系人：周先生、陈女士
开户单位：东至县非税收入征收服务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至县支行
账号：20334172100100000222492

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7月8日

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规告字〔2024〕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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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日办理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用字第3417002023XS0008347号），建设单位：池州

市贵池汇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名称：白洋河南岸（栖

云松月-清凉境）环境治理项目。因建设单位发生变更，申

请撤销此证。经审查，我局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撤销该《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417002023XS0008347号），

并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不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各利害关系人如有异

议，请自公告之日起7天内向我局提出。

特此公告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7月8日

关于撤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的公告


